石家庄学院取消学生考试资格审批表

20     —20     学年 第     学期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课程名称
	
	学时
	

	
	
	学分
	

	任课教师
	
	开课部门
	

	序号
	学生姓名
	学号
	学生所在院系
	班级
	取消考试资格的原因  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	任课教师(签字)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任课教师所属教研室意见：

教研室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	学生所在院系意见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（部门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

	说明：

1.每学期考试前两周，开课部门对学生考试资格进行审查，对不具备考试资格的学生，由课程主讲教师提出名单，经学生所在院系审批，报教务处备案后，由学生所在院系通知学生不得参加该门课程本次考试。
2.被取消考试资格的学生，考试成绩以“无资格”记载，按规定进行重修。
3.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学生所在院系，一份留开课部门，一份交教务处备案。


